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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經濟金融日誌

民國104年7月份

 2日 △希臘債務危機致大量資金湧入瑞典避險，為減緩瑞典克朗之升值壓力及提振通

膨，瑞典中央銀行宣布自8日起調降附買回利率0.1個百分點至-0.35%，並自9月起

至12月止，將收購政府公債規模增加450億瑞典克朗。

 5日 △希臘之「是否接受國際債權人所提經濟暨預算改革案」公投結果，61.31%的希臘

人民選擇不接受國際債權人所提經濟暨預算改革案。

 9日 △IMF發布「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」，調降本年全球經濟成長率預測值至3.3%，

主要因美國本年第1季成長不如預期，加以新興市場暨開發中經濟體可能面臨

美元升值及資本流出之風險，經濟成長將放緩。並預測明年全球經濟成長率為

3.8%。

 15日 △加拿大央行宣布調降隔夜拆款利率目標0.25個百分點至0.5%，主要係因國際原油

價格下跌衝擊本年經濟成長。

 16日 △ADB發布「亞洲發展展望補充報告」，分別調降開發中亞洲今、明兩年的經濟成

長率預測值至6.1%及6.2%，並調降本年開發中亞洲通膨預測值至2.4%。

 30日 △本年第2季美國GDP成長率（與上季比化為年率）初估值為2.3%，主要係民間消

費增加，以及輸出恢復成長。

民國104年8月份

 11日 △為使人民幣匯率由市場決定機制更向前邁進，中國人民銀行宣布調整做市商對人

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之報價方式，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前

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，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

化，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報價。本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較前1日

貶值1.8%，為2005年7月匯率改革以來單日最大跌幅。

  △新加坡貿工部將新加坡本年第2季GDP年增率自7月初估之1.7%上修至1.8%，主要

係營造、資訊通訊業及金融保險業表現較佳。惟受出口成長減緩影響，將本年經

濟成長率預測區間自2.0%~4.0%下修至2.0%~2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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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日 △本年第2季歐元區GDP年增率初估值為1.2%，略高於第1季之1.0%，主要係德國及

西班牙經濟表現優於預期所致。

 19日 △歐洲穩定機制（ESM）批准對希臘860億歐元之紓困金援。

 20日 △希臘獲得第3輪紓困之首筆130億歐元金援，惟紓困協議引發政情動盪，總理

Tsipras宣布辭職，國會將於9月改選。

 25日 △中國人民銀行為降低企業融資成本，宣布自26日起調降金融機構1年期存、放款

基準利率各0.25個百分點，分別至1.75%及4.60%，其他各期限存放款基準利率等

亦相應調整。另為推動利率自由化，取消1年期以上（不含1年期）定期存款浮動

利率之上限之規定。且自9月6日起，調降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率0.5個百分

點，並額外調降縣域農村商業銀行、農村合作銀行、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等農

村金融機構存款準備率0.5個百分點，亦額外調降金融租賃公司和汽車金融公司存

款準備率3個百分點。

民國104年9月份

 7日 △中國國家統計局初步核實2014年經濟成長率為7.3%，低於本年1月初步核算的

7.4%，並將在明年1月公布最終核實數字。

 10日 △紐西蘭央行宣布調降官方現金利率0.25個百分點至2.75%，主要因乳製品價格下滑

影響出口，及基督城地震後重建放緩，導致經濟疲弱。

 16日 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發布之「OECD期中經濟展望」指出，美國將升息

及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幅度可能大於預期等不確定性因素，影響新興經濟體經濟成

長，進而拖累先進經濟體，致全球經濟成長減緩，因而將今、明兩年全球經濟成

長預測值分別下修至3.0%與3.6%；並呼籲先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推動結構性改

革，鼓勵投資，逆轉潛在產出成長放緩之趨勢。

 22日 △亞洲開發銀行（ADB）發布之「2015年亞洲發展展望更新」指出，由於中國大陸

及印度經濟成長放緩波及亞洲其他經濟體，加上已開發經濟體復甦遲緩，將今、

明兩年開發中亞洲經濟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修至5.8%及6.0%；並提醒開發中亞洲

各經濟體央行，在穩定金融部門與刺激內需之間取得平衡，以因應Fed升息給亞

洲帶來資金外流衝擊。

 25日 △第2季美國GDP成長率（與上季比化為年率）上修至3.9%，主要係個人消費支出



 國際經濟金融日誌∣ 119

及非住宅固定投資表現優於預期所致。

 29日 △印度央行宣布調降附買回利率0.5個百分點至6.75%，為本年以來第4度降息，主要

係因中國大陸經濟放緩威脅全球成長，加以商品價格下跌抑制通膨。

 30日 △中國人民銀行為支援合理住房消費，在不實施限購措施的城市，對居民家庭首

購普通住房的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，最低首付比例由不低於30%調降為不低於

25%。

  △中國人民銀行為推動中國大陸外匯市場對外開放，允許境外央行和其他官方儲備

管理機構、國際金融組織、主權財富基金等參與中國大陸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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